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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、教育厅（教委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、部省合建

各高等学校党委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把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

作会议精神引向深入，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

设，努力提升队伍的素质能力和工作质量，着力培育一批高

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力量，经研究，决定启动实施“高校思

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”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引导和鼓励高校青

年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注重理论水平和素质能力的提升，注重

探索和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模式。培养一支政治素质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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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、理论功底扎实、工作业绩突出、作风务实清廉的高校思

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，推出一批理论联系实际的有影响力、

说服力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，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

治工作质量。 

二、支持范围 

项目支持对象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，具体包括高校

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、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心理健康教育教

师、网络文化建设管理干部等人员。专职从事高校思想政治

工作满 3 年。此次人选年龄要求为：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，

人选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（1972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。 

三、推荐办法 

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”实行限

额申报，部委属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可直接申报，原则上每

校限报 1 人。各省级教育工作部门负责遴选推荐所属地方院

校人选，本地区地方高校 30 所以下的限报 2 人，31—70 所

的限报 4 人，超过 70 所的限报 6 人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严格审核把关。各地各高校要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严把人选质量条件，确保推荐材料的真实性。人选

推荐材料需在校内公示一周，对公示期间反映的异议，高校

要认真组织调查，有关异议材料及调查结论随推荐材料一并

报送。高校党委应严格掌握人选的政治标准和师德表现，对

所有推荐人选研究提出书面意见。对于推荐过程中把关不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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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出具虚假材料，不能认真履行推荐职责的地方和高校，将

进行通报批评并停止下一年度的推荐资格。 

2.发挥岗位作用。纳入项目支持计划的思政工作干部要

承担理论宣讲、实践创新、团队建设和成果转化等主要任务，

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工作中，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，注重实干、实践和实效，切实发挥示范引领和辐

射带动作用。理论宣讲方面，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理论宣讲。实践创新方

面，要围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实践探

索，不断创新方法、手段和载体，形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

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。团队建设方面，结合工作重点和研究

方向，组建 10 人以上的工作团队或研究团队，培育具有丰

富的实践经验，较高的理论水平的后备力量。成果转化方面，

要提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工作研究报告或政

策咨询报告，编写著作或通俗理论读物，牵头开展具有引领

示范作用的典型工作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1.申报材料。申报表（见附件）请按填表说明填写相关

信息，“未来规划”部分要求文字简洁、重点突出，学校党

委意见一栏请填写详细推荐意见。可提供申报表中涉及的获

奖证书（复印件）及开展工作相关的视频、图片等辅助资料。 

2.申报要求。申报表、支撑材料纸质版需经学校党委核

实并加盖学校党委公章。经省级教育部门推荐的地方院校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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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，另需加盖省（自治区）党委教育工作部门、教育厅（教

委）公章。所有材料（电子版刻制成光盘）需邮寄至教育部

思政司。部委属高校直接邮寄，地方院校由省级教育工作部

门统一邮寄，截止时间：2018 年 8 月 31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

（以邮戳为准）。 

3.联系方式 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7 号教育部思想

政治工作司思想教育与网络处，邮编：100816 

联系人：王  迅 010-66097156  

电子邮箱：szc@moe.edu.cn 

 

附件： 

1.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申报表 

2.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”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4 日 
 

 


